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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華 出 入 口 商 會 對 政 黨 的 角 色 及 發 展 的 意 見  
 

  香 港 市 民 過 去 對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的 不 滿，導 致 要 求 開 放 政 治 體 制

的 訴 求 日 漸 提 高 。 此 外 ， 自 去 年 9 月 12 日 立 法 會 選 舉 後 ， 各 政 黨

紛 紛 為 其 發 展 路 向 作 策 劃 及 定 位。故 此，政 黨 的 角 色 及 發 展 愈 來 愈

受 到 社 會 的 關 注 。  
 

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45 條 及 第 68 條 規 定 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的 產 生 辦

法 最 終 會 達 至 由 普 選 產 生 的 目 標。在 這 政 制 發 展 的 過 程 中，政 黨 扮

演 了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。政 黨 能 為 市 民 在 政 治、經 濟、民 生 等 政 策 方

面 反 映 意 見 及 為 不 同 階 層 及 界 別 爭 取 利 益。政 黨 的 動 員 力 及 感 染 力

強，能 鼓 勵 市 民 關 心 政 治，培 養 對 政 治 的 意 識 形 態。政 黨 亦 有 助 培

育 政 治 人 才，協 助 特 區 政 府 施 政 管 治。然 而，政 黨 的 成 熟 程 度 及 政

治 人 才 的 質 素 是 當 中 不 可 忽 視 的 因 素 。  
 

  本 會 認 為 一 個 政 黨 如 要 持 續 發 展 ， 擴 闊 規 模 ， 必 須 強 化

其 議 政 能 力，吸 納 更 多 有 識 之 士，尤 其 是 年 青 人 及 專 業 人 士。因 年

青 人 勇 於 嘗 試，有 較 多 新 思 維，除 可 予 人 朝 氣 的 形 象 外，亦 可 引 發

更 多 思 想 震 盪 ， 而 專 業 人 士 則 是 各 行 各 業 的 精 英 翹 楚 ， 具 有 不 同

界 別 的 專 業 知 識 及 豐 富 經 驗，可 更 全 面 地 加 強 政 黨 的 實 力。政 黨 並

需 培 訓 這 些 人 才，讓 他 們 有 機 會 晉 身 政 府 的 政 策 諮 詢 架 構 或 參 與 公

共 事 務，深 入 了 解 政 府 的 管 治 運 作 及 政 策 的 研 究 制 訂，以 便 日 後 在

政 治 上 拓 展 更 多 及 更 闊 的 發 展 空 間 。  
 

  此 外 ， 由 於 商 界 人 士 一 般 較 專 注 在 商 業 上 的 發 展 ， 並 不

太 積 極 參 與 政 治 事 務，然 而 在 商 業 主 導 的 社 會 中，商 界 人 士 在 社 會

及 政 治 事 務 上 的 參 與 非 常 重 要，有 利 協 助 推 動 香 港 與 海 外 的 貿 易 往

來 及 持 續 維 持 香 港 金 融 中 心 的 地 位。故 此，政 府 應 鼓 勵 商 界 人 士 多

參 與 政 治 活 動，政 黨 亦 應 吸 納 更 多 商 界 人 士 參 與 政 黨 活 動，讓 他 們



有 更 多 機 會 了 解 政 黨 的 運 作。政 黨 及 商 界 加 強 合 作 除 了 有 助 政 府 制

訂 有 關 工 商 及 經 濟 政 策，有 利 營 商 環 境 的 發 展 外，亦 有 利 政 黨 作 更

廣 泛 層 面 的 發 展 。  
 

  為 了 促 進 政 黨 發 展 及 鼓 勵 更 多 人 士 參 與 選 舉 ， 政 府 於

2004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向 候 選 人 提 供 選 舉 開 支 資 助 及 容 許 候 選 人 在 選

票 上 印 上 所 屬 政 黨 的 名 稱 及 標 誌，這 確 實 是 一 個 好 開 始。為 了 直 接

減 輕 政 黨 對 黨 員 選 舉 的 開 支 負 擔，本 會 建 議 當 局 可 研 究 根 據 政 黨 在

選 舉 中 的 得 票 率 向 政 黨 提 供 津 貼。此 外，對 於 需 要 處 理 繁 多 的 地 區

事 務 及 反 映 一 定 民 意 基 礎 的 區 議 會 來 說，現 時 政 府 對 區 議 會 提 供 的

辦 事 處 開 支 津 貼 足 襟 見 肘，本 會 建 議 提 高 對 區 議 會 的 開 支 津 貼 額 ，

除 了 有 助 區 議 會 更 有 效 地 發 揮 其 職 能，亦 減 輕 政 黨 對 黨 員 的 辦 事 處

開 支 負 擔 。  
 

  有 意 見 認 為 香 港 應 制 訂 政 黨 法 ， 規 定 政 黨 需 披 露 財 務 資

料 及 為 政 府 資 助 政 黨 提 供 法 律 依 據。本 會 認 為 香 港 的 政 黨 現 仍 處 於

發 展 階 段，難 以 分 析 立 法 對 政 黨 發 展 會 產 生 正 面 還 是 負 面 的 影 響 ，

且 現 時 並 無 迫 切 性 ， 故 政 黨 法 制 訂 應 再 有 待 研 究 。  
 

  過 去 特 區 政 府 的 管 治 能 力 受 到 質 疑 ， 管 治 威 信 受 到 挑 戰

的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欠 缺 一 班 和 特 首 具 有 相 同 施 政 理 念 的 主 要 官 員

互 相 配 合，以 致 在 管 治 上 困 難 重 重，在 推 行 政 策 時 亦 不 容 易 取 得 政

黨 或 議 員 的 支 持。故 此 長 遠 來 說，政 府 應 讓 更 多 政 黨 代 表 加 入 特 區

政 府 的 核 心 管 治 層，出 任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及 特 區 政 府 的 主 要 官 員，直

接 參 與 決 策 及 管 治，從 而 提 高 施 政 效 能。當 然，能 否 成 功 協 助 特 區

政 府 改 善 施 政 水 平，關 鍵 在 於 政 黨 的 管 治 能 力 及 政 治 人 才 的 質 素 ，

而 這 並 非 一 朝 一 夕 可 達 至 ， 需 讓 政 黨 有 時 間 及 空 間 改 進 發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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